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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

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水务局

关于印发《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供水价格

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禄发改规〔2021〕2 号

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、工业园区管委会、农业园

区管委会、各有关部门：

《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供水价格指导意见》已经 2021

年 11 月 16 日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 78 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

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水务局

2021 年 11 月 2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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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供水价格指导意见

为规范农村供水工程供水价格，促进农村供水工程长效运

行，推进供水单位提供合格的“商品水”和必要的供水服务，调

动用水户参与饮用水工程管理的积极性，不断提高农村饮水安全

保障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

法》《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》《云南省农村供水管理办法》

等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以下指导意见：

一、本指导意见适用于乡镇（街道）集镇供水管网覆盖范围

以外，利用农村供水工程向农村居民和单位等用水户供应生活用

水。乡镇（街道）集镇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农村供水价格收费

标准执行集镇供水收费标准。

二、农村供水价格，按照“补偿成本、公平负担、合理受益、

节约用水”的原则。集中式供水工程供水实行有偿使用制度，供

水价格按供水成本价执行，农村自流引水价格为 1—1.85 元/立

方米。分散式供水工程供水价格，根据实际情况，按照“一事一

议”的原则由村民代表大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村水费价格、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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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方式，明确管理维护责任主体，可采取计量收费、按人收费、

按户收费等方式、按年度、季度或每月收取。实行优惠和减免的

供水对象按相关政策执行。

三、供水管理单位确定的水费收取方式和价格报乡镇（街

道），经过乡镇（街道）核实备案后，各乡镇（街道）以正式文

件形式报县水务局备案。

四、需动力提水的供水项目，动 力提水费据实核定加入水

价中，不得收取与水价无关的其他费用。

五、所有用水单位和居民都有节约用水和缴纳水费的义务，

必须按时、足额缴纳水费。

六、供水管理单位所收取的水费主要用于保障工程运行管

理、维修养护开支，形成“以水养水”的良性运行管理机制。供

水管理单位应建立健全水费财务管理制度，实行专款专用，水费

收支情况必须按年度、季度或每月进行公示，主动接受用水户和

社会监督。属地乡镇（街道）加强财务监管，确保所收取水费专

款专用于饮水供水工程运行、日常维修养护等项支出。

七、供水管理单位拥有供水项目的管理和使用权，应保证工

程有效管理，正常运行。

八、供水管理单位负责供水设施的日常监管和维护，定期对

水池进行清洗，对水质进行消毒，户内管道由用水户自行维修。

村民有维护供水设施的义务，发现供水设施损坏、漏水的，应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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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向供水管理单位报告，供水管理单位接到报告后应立即实施检

查、抢修。

九、本指导意见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